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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如果不是一审法官认真甄别证据，这起被

告缺席的民间借贷案，也许现在已经进入了执

行程序。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涉

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的二审判决。这也是虚假诉讼行为入刑以

来，湖南法院在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通过合议

庭的庭审调查，首次当庭发现的虚假诉讼案。

　　“践踏法律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作假者

实属咎由自取。”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员额法

官马铁夫是此案一审合议庭的审判长，谈起此

案发现是虚假诉讼的过程，马铁夫感触颇深。

　　“对于虚假诉讼案件，庭审过程中甄别证据

真伪极其重要。我在审理此案的庭审过程中，当

庭抛出了七大疑点问题进行追问，原告在法庭

上无法自圆其说，这起‘假官司’最终现出了原

形。”马铁夫对记者说。

　　据悉，涉及这起虚假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名

叫周丹，她是深圳小牛在线互联网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小牛公司）业务员，为了

帮其所在公司追讨债务，她在天心区法院打起

了“假官司”。

　　那么，这起虚假诉讼案又是如何被法官当

庭发现？涉案当事人缘何会为帮公司追讨债务

而打“假官司”？

是否真出借成疑点

法庭要求原告到庭

　　2019年11月18日，家住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

的周丹，将马伟、陈程两人起诉至天心区法院，

要求两人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和8.4万余元的

利息。

　　周丹诉称，2017年9月28日，马伟、陈程向她

借款35万元用于资金周转，双方在长沙市天心

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循环借款期限为12个月，

年利率15.6%，同时对逾期利息、实现债权的费

用进行了约定，协议同时约定管辖法院为天心

区法院。同日，马伟为这笔借款提供了担保，将

其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光华里的一处房产向周丹

办理了抵押登记。但马伟、陈程自2018年7月30

日起未按约偿还借款。为了追讨欠款，周丹向天

心区法院提起诉讼。

　　天心区法院立案后，由员额法官马铁夫、曹

淑伟和人民陪审员刘健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马铁夫担任此案的审判长。

　　案件开庭前，马铁夫仔细查看了原告周丹

提供的主要证据材料，发现这笔借出去的资金

流向比较蹊跷。因为这笔借款并不是由周丹的

银行账户转到借款人的账户，而是通过深圳小

牛公司的账户转给了借款人。同时，借款人的几

笔还款也不是直接还给周丹，而是还到了深圳

小牛公司的账户上。

　　“我结合类案检索的情况分析，原告周丹是

否系真实的出借人成了疑点，为查清出借人与

借款人之间是否发生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法

庭便通知原告周丹本人必须到庭。”马铁夫对记

者说。

陈述事实自相矛盾

资金流向扑朔迷离

　　此案一审开庭时，原告周丹及其委托诉讼

代理人邓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马伟、陈程经法

院公告送达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马铁夫透露，由于被告没有到庭，原告举出

的证据是否真实，无法质证，完全得靠法官仔细

甄别核实，这给法庭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庭审现场，周丹和其诉讼代理人向合议庭

展示了很多证据，这些证据都是原件，看起来无

可挑剔。但合议庭成员仔细查看后，不禁疑窦丛

生。于是，合议庭当庭就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

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

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问题询问周丹。

　　周丹称，她是将钱转给了深圳小牛公司，然

后深圳小牛公司再把钱转给了借款人。为了查清

这笔借款资金的流向过程，合议庭让周丹提供她

将自己资金转给深圳小牛公司的汇款凭证，但周

丹说她转款用的银行卡已经注销了，手机网上银

行支付35万元的转账信息也调取不出来。

　　“周丹的这些陈述让我对借款的真实性产

生了怀疑，于是我又从侧面询问她家庭的收入

情况。”马铁夫说。

　　周丹说，她平时没有上班，专门在家带小

孩，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其丈夫每月3000元到

6000元的工资。

　　周丹的陈述加深了合议庭的怀疑，办案法

官又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周丹在其他法院

的诉讼情况，结果发现她在长沙市另外两家基

层法院还有3起类似的民间借贷案件，3笔债权

达到了89万元之多。

　　“一个收入并不高的家庭，却在外有高达上

百万元的债权，这有违常理。”马铁夫说。

　　于是，合议庭又就周丹已经在其他法院起

诉的这3起案件进行询问，但周丹对借款人情况

不清楚，对借贷发生的原因、资金来源、款项支

付时间及方式、还款时间及方式等借贷事实陈

述不清、自相矛盾。

法官追问七大疑点

虚假诉讼当庭露馅

　　通过庭审，合议庭发现了七大疑点：第一，

周丹在借款之前并不认识马伟、陈程，她是通过

深圳小牛公司认识两人；第二，周丹及其家人收

入不高，不具备大额资金出借能力；第三，周丹

未直接支付借款至马伟、陈程账户，而是主张通

过深圳小牛公司支付借款；第四，马伟、陈程未

直接向周丹还款，而是还款至深圳小牛公司账

户；第五，马伟、陈程的还款时间及支付方式，周

丹不清楚；第六，周丹不能提供其与深圳小牛公

司之间的交易记录；第七，除本案外，周丹曾两

次作为出借人起诉至其他法院，两案中周丹也

是通过深圳小牛公司支付借款。

　　看到这种情况，合议庭立即要求周丹当场

签署《诚信诉讼保证书》，保证其据实陈述、提交

法院的证据材料内容真实、在一切诉讼活动中

不出现虚假陈述或隐瞒证据等不诚信诉讼行

为，否则自愿接受处罚。同时法官还告知周丹整

个庭审全程网络直播，其所有陈述及庭审过程

全部录音录像；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应

当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

事责任。

　　庭审中，马铁夫仔细观察着周丹的言行举

止，发现她对先前虚假陈述动摇时便马上提问，

对证据存在的疑点连续追问，并多次告知虚假

陈述的法律后果。

　　几个回合下来，周丹最终无法自圆其说。最

后，她向法庭承认，自己其实根本就没有借钱给

被告，真正对外借款的是深圳小牛公司。

　　周丹解释称，深圳小牛公司由于对外没有

放贷的资质，便让她充当“债主”，与借款人签订

借款合同、同时将抵押物登记在她的名下。当出

现借贷纠纷后，深圳小牛公司便要她作为出借

人将借款人起诉至法院，公司承诺给她报销诉

讼费等。

　　至此，一切真相大白，这就是一起典型的民

间借贷虚假诉讼案。

网络放贷形式增多

借贷关系真假难辨

　　天心区法院一审后查明，周丹未实际向马

伟、陈程出借款项，却捏造借款事实、伪造证据

作为原告起诉至法院，并在庭审过程中多次虚

假陈述，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妨害司法秩

序，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罪。

　　2020年5月11日，天心区法院一审驳回原告

周丹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将周丹涉嫌虚假诉

讼罪的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020年10

月20日，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已对周丹等人

涉嫌虚假诉讼案立案侦查。

　　2021年3月1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周

丹上诉案，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

判决。

　　据马铁夫介绍，近年来，民间借贷中的网络

放贷形式增多，这些“网络贷”与“套路贷”“校园

贷”“手机贷”等交织在一起，方式手段纷繁复杂。

“为了追讨非法债务，有些人铤而走险搞起了虚

假诉讼，企图通过合法途径，追讨非法债务。”

　　2019年5月，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厅厅长元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曾披露，近年

来，虚假诉讼在民商事审判多领域频发，主要集

中在民间借贷纠纷、房地产权属纠纷、离婚涉财

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等几类。其中，因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的事实简单，合同履行的路线短促，成

诉的证据要求低，除借据外，汇款凭证可通过银

行交易后将款项返回打款者的形式轻松获取，

尤其是在诉讼经验丰富、深谙技巧的高手策划

包装下，虚假诉讼的证据形式在外观上更加规

范、真实而不易被觉察，致使民间借贷纠纷成为

虚假诉讼的“重灾区”。

　　“一些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关系往往真假难

辨。”马铁夫透露，此类情形在民间借贷诉讼中

表现尤为突出，有的捏造借款事实、伪造证据起

诉至人民法院，并在庭审过程中进行虚假陈述，

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或者基于捏造的事实采

取保全措施。“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同时也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坐堂审案察言观色

诉讼打假亟待共治

　　近年来，面对虚假诉讼的高发态势，我国打

击虚假诉讼力度不断加强。2014年10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大

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2015年8月，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决定增设

虚假诉讼罪，加强对虚假诉讼的刑事打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虚假诉讼行为入刑

以来，我国各地司法机关加大了打击虚假诉讼

的力度，一些虚假诉讼案件逐步得到查办。但天

心区法院审理的这起原告周丹诉马伟、陈程借

贷纠纷案，是湖南法院在民事案件开庭审理时，

通过合议庭的庭审调查，首次被当庭发现的虚

假诉讼案。

　　记者从天心区法院获悉，从2013年开始，该

院便开始实施诉讼打假，并从立案、审理与执行

三个阶段，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

　　“这类案件由于被告缺席，无法对证据进行

质证，法官在庭审阶段甄别证据的真伪尤为重

要。”马铁夫坦言，如果此案一审时不认真审查

证据，不仔细甄别证据的真伪，这样的虚假诉讼

很容易让“作假者”得逞。

　　法官如何在庭审阶段，截住“假官司”？马铁

夫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法官在案件

开庭前一定要熟悉案情，查看案卷证据材料，及

时发现疑点。”马铁夫说，在周丹虚假诉讼案中，

正是因为在开庭前翻阅证据时发现了疑点，合

议庭才通知周丹必须到庭。“如果周丹自己不出

庭，到底有没有借款，光凭证据很难判断。”

　　马铁夫同时建议，办理类似民间借贷案件

时，可以运用科技手段，通过大数据对类案进行

分析。如果原告是职业放贷人，可以通过查询数

据及时发现。

　　据悉，今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规

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

机关探索建立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等裁判文

书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互通数据平台，综合运用

信息化手段发掘虚假诉讼违法犯罪线索，逐步实

现虚假诉讼违法犯罪案件信息、数据共享。

　　当庭发现虚假诉讼，对法官的庭审技巧也是

一大考验。马铁夫认为，法官审理这类案件，要善

于察言观色，多观察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一言一

行。“在庭审过程中，周丹回答问题时吞吞吐吐，

闪烁其词，我就感觉这个借贷案存在问题。”

　　虚假诉讼借法律手段，谋非法之利，违背诚

实信用原则，直接损害司法公信，打击虚假诉讼

已成了社会共识。

　　“打击虚假诉讼需要社会共同治理，只有完

善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制度机制，不断提升

打击效果，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马

铁夫对记者说。

　　（文中部分当事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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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阳

　　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列强肆虐，山河动荡。

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无数英烈为了革命理想抛头

颅、洒热血。

　　英烈精神是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灯塔，彪炳

千古。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法

治日报》记者近日前往湖北武汉、竹山及河南郑

州，探寻近代工人运动领袖、“劳工律师”施洋烈士

的革命足迹。

秦巴山区走出“劳工律师”

　　竹山县，秦巴山区的一颗明珠，巴楚文化荟萃

之地。竹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不仅积淀了鲜明

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还孕育了被誉为“自由先

锋、民主斗士、法学泰斗、劳工导师”的施洋大

律师。

　　3月18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位于竹山县的

施洋烈士纪念馆。

　　据竹山县宣传部部长范奇介绍，早在2007年，

竹山县政府投资250万元，建成占地19.4亩的施洋

烈士纪念馆。该馆可同时容纳近千人参观瞻仰。目

前，竹山的施洋烈士纪念馆和施洋故居，已经成为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法治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纪念馆前，立有

施洋的铜像。对于施洋烈士的生平事迹，纪念馆依

次按“家世、求学时代、律师生活、救国运动、凛然

捐躯、身殉名存”六个部分展示。此外，纪念馆还将

施洋烈士生前用过的部分生活和农耕用具展现在

各个房间。

　　资料显示，1889年6月13日，施洋诞生于竹山

县一个书香世家。他18岁时考入郧阳府立农业学

堂学习蚕科，3年后又转入郧阳农业中学。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施洋因学校停办，回乡创办国民学

校和农务会，并分别担任校长和会长。

　　麻家渡镇桂花树村一组施家湾，是施洋烈士

的出生地。土坯墙体、泥瓦盖面的“施洋烈士故

居”，至今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麻家渡镇党委书记

汪洋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施洋就是在这里出

生、读私塾。1914年，施洋离家前往郧阳、武汉，从

此走上革命道路。

　　据施洋的后辈施玉红介绍，施洋遇难后，年仅

18岁的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家中只剩母亲易荣德、

妻子郭秀兰及唯一的女儿施凤英。1957年5月，竹

山县人民政府将施洋烈士的家属迁移至宝丰镇

中心集镇，拨了一套约100平方米土木列架结构

的老房给她们居住，并赠挂“烈士之家”巨匾。室

内正厅墙上，挂满了施洋及其家人的照片，供后人

瞻仰和凭吊。

参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二七纪念塔，全称为郑州二七大罢工纪念塔，

为纪念发生于192 3年2月7日的工人大罢工而

修建。

　　4月1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二七纪念塔。走

进塔内展厅，发现里面分为8个板块，分别是京汉铁路的修建与早期工人运

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再遭

摧毁、永恒的纪念、二七塔今昔、城市的记忆、继往开来。

　　时间回溯至1914年。由于同情广大劳动人民毫无公平正义的悲惨生活，

施洋决定由学农转为学法，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次年，施洋又考入湖北私立

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

　　1919年初，施洋领到律师执业证书后，正式成立“施洋律师事务所”。

　　作为一名律师，施洋本可以过上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没有

贪图安逸和享乐，而是一心专注保障劳工人权。他不仅免费为他们打官司，

还无偿对贫苦劳工进行资助。施洋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劳工律师”。

　　1922年6月，施洋经中共二大代表、工运领袖许白昊和党的早期工运

领导人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施洋先后组织或参与领导了汉

阳钢铁厂工人罢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等数十次工人

运动。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施洋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的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

　　展厅陈列的史料显示，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

普乐园举行，但遭到反动军警的层层阻挠。同年2月4日上午9时，郑州铁路工

人拉响罢工汽笛，揭开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序幕，长达120多公里的京

汉铁路僵死在大地上。面对工人的罢工斗争，军阀开始了血腥镇压，京汉铁

路工人先后有52人英勇牺牲，30多人负伤，40多人被捕入狱，1000多人被开

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英烈精神源自崇高信仰

　　4月4日，武汉结束了连续多日的春雨，惠风和畅。《法治日报》记者来到

位于武汉市武珞路的施洋烈士陵园，发现整个陵园依山而建，陵园内苍松翠

柏，庄严肃穆。巍然耸立的中式牌楼上，书有“施洋烈士陵园”6个金色大字。

　　穿过牌楼，便是用将军红花岗岩雕刻的施洋烈士像。施洋烈士头戴中式

小帽，上身着中式便衣，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透露着刚毅和决然。塑像

上面镌刻着董必武的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萧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

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在施洋烈士的雕像前，留有不少单位清明节祭扫先烈敬献的花篮。

　　塑像后面，有一组高高的阶梯，拾级而上，阶梯的尽头是一座高耸的纪

念碑。左侧刻有烈士生平事略，右侧刻有“二七惨案”经过。

　　现场一名女志愿者，用扩音器向围观人员讲述施洋烈士的故事：

　　1920年，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倾听他们

的主张与诉求。他发起组织“平民教育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从事有计

划的工人运动。

　　1923年2月7日，施洋被军阀以“煽动京汉铁路工潮”的罪名逮捕入狱。在

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同年2月15日凌晨，施洋遭

秘密处决，年仅34岁。

　　施洋烈士被戕害后，汉口人力车夫为表达对施洋的哀思，在各码头设

祭，数千名车夫跪地痛哭并扶灵位游行，场面极其悲壮。

　　在纪念碑的后面，《法治日报》记者看到了施洋烈士的衣冠冢。施洋烈士

原来被安葬在洪山脚下，后迁至山腰，修成现有的陵墓。

　　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施洋：“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

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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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为帮公司追债打“假官司” 法官察言观色刨根问底揭真相

  ▲ 4月12日，新疆塔城边境管理支队涝巴边境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建筑工地，就防盗抢、矛盾纠纷

排查、消防安全、高空作业安全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

宣讲。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黄胤 摄  

  ▲ 河南省荥阳市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积极为辖

区内民营企业办实事。图为该院检察长李国强（右二）于4月13日

带领干警到民营企业车间征求意见，了解法律需求。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王统 摄  

   4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

旗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深入该旗第一小学开展禁毒宣

传教育活动，通过毒品仿真品和相关案例向学生介绍

毒品种类和吸食毒品危害。

本报记者 史万森 本报通讯员 武慧 摄  


